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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视角看破产程序中留置权的认定与处理 

案情简介： 

破产企业甲公司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与乙

公司签订了一份《服务协议》，由乙公司向甲公司提

供网络传输服务、机房托管服务。在法院受理甲公

司破产清算案件之前，甲公司已拖欠乙公司服务费

数十万元，在破产案件受理后，管理人接管了破产

债务人甲公司全部财产及账册，乙公司以拖欠服务

费为由，留置了甲公司遗留在乙公司场地内的数台

设施设备，以此向管理人索要拖欠的服务费。 

在破产案件受理后，乙公司就甲公司拖欠的服

务费申报了破产债权，并主张对遗留设施设备的留

置权。在与甲公司管理人交流中得知，留置的设备

目前并非甲公司所有，是甲公司向丙公司租赁而来，

且丙公司已向甲公司管理人主张取回设备。 

基于上述案情，本文拟以债权人乙公司的视角

围绕以下问题进行分析：乙公司对甲公司设备行使

留置权是否成立？ 乙公司留置权如何实现？如果

甲公司管理人未认定乙公司留置权，乙公司如何主

张权益？ 

一、 乙公司对甲公司设备行使留置权是否成

立 

笔者认为，破产程序中对财产留置权的审查认

定应考虑以下几点： 

1、债权人占有的动产是否为债务人所有 

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四十七条规定“债务人

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

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本案中，

甲公司因履行《服务协议》向乙公司交付了设备， 

乙公司基于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合法占有设

备，在甲公司未履行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乙公司主张

行使留置权与法不悖。 

也有观点认为：设备是甲公司向第三人丙公司

租赁而来，甲公司并非设备所有权人，且丙公司已

向管理人主张设备取回权。乙公司占有的是第三人

丙公司的动产，无权主张留置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简称“民法典担

保制度司法解释”）第六十二条 条第一款规定：“债

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因同一法律关系留置

合法占有的第三人的动产，并主张就该留置财产优

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人以该留置财

产并非债务人的财产为由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笔者认为，首先，甲公司管理人主张上述设备

不归其所有，应就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提供相关

设备所有权资料。其次，甲公司管理人应提供证据

证明甲公司向乙公司交付案涉设备时，乙公司明知

设备的所有权不属于甲公司，且甲公司无权处分第

三人设备。根据案件情况，乙公司在占有设备之时

并不知道设备系甲公司向其他公司租赁而来，而是

相信甲公司对案涉设备有所有权及处分权，因而乙

公司符合留置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为保障交易

安全及贯彻占有之公信力，应认定乙公司对其构成

留置权的善意取得。 

2、债权人占有的动产是否与债权属同一法律

关系 

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四十八条规定“债权人

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是

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在商事留置中，动产与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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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乙公司留置甲

公司的设备与乙公司向甲公司主张的设备服务费

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涉及除外情形。 

但笔者注意到，对于该法条的适用，司法实践

中法院审查认定较为严格，法院会审查债权是否为

企业持续经营中发生的，比如企业之间基于房屋租

赁及房屋占有使用关系，出租方债权人主张房屋内

财产留置权往往无法获得支持。在杭州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杭州钢铁公司”）、浙江兴乐电缆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浙江兴乐公司”）留置权纠纷(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3 民终 3630

号）链接： https://lawv4.wkinfo.com.cn/judgment-

documents/detail/MjAzMjI1MTEyMzU%3D?searchI

d=86db08d519c44ea7be56453917fe22ea&index=1&q

=%EF%BC%882020%EF%BC%89%E6%B5%9903

%E6%B0%91%E7%BB%883630%E5%8F%B7&mo

dule=一案中，法院认为，杭州钢铁公司与浙江兴乐

公司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及房屋占有使用关系，并不

存在企业间营业性商事法律关系，不能直接适用企

业间留置权法律规定。浙江兴乐公司对杭州钢铁公

司所负债务为房屋租金及占有使用费，杭州钢铁公

司对涉案房屋内物品的占有系基于双方就房屋腾

空等争议所致的事实占有状态，与租赁及房屋占有

使用形成的债权债务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并不符合

留置权成立要件。杭州钢铁公司主张对涉案房屋内

物品享有留置权，理由不能成立。在上海峥瑜商务

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峥瑜公司”）与裹然

速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裹然公司”）等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

（ 2021 ） 沪 02 民 终 7387 号 ） 链 接 ：

https://lawv4.wkinfo.com.cn/judgment-

documents/detail/MjAzNTk1ODc0ODk%3D?searchI

d=b167e9b1fca7442a86e582250e7d128e&index=1&q

=%EF%BC%882021%EF%BC%89%E6%B2%AA02

%E6%B0%91%E7%BB%887387%E5%8F%B7&mo

dule= 一案中，法院认为，留置权是指债权人因合

法手段占有债务人的财物，在由此产生的债权未得

到清偿以前留置该项财物并在超过一定期限仍未

得到清偿时依法变卖留置财物，从价款中优先受偿

的权利。留置权的成立以债权的清偿期届满，债务

人仍未履行债务为前提条件。根据本案查明事实，

峥瑜公司将系争厂房及场地租赁给中铁公司，而中

铁公司转租给开化公司，峥瑜公司与开化公司之间

无直接的租赁合同关系，故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由租

赁合同产生的直接债权债务关系。且峥瑜公司在本

案中主张的系因开化公司、裹然公司占用系争厂房

及场地产生的占用使用费，属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

债权，不属于留置权可担保的对象。因此，峥瑜公

司主张对系争厂房及场地内印有《修橙正裹》的六

箱集装箱，车牌号为浙 HXXXXX、浙 HXXXXX、

浙 HXXXXX、浙 HXXXXX 四辆车辆，以及叉车型

号 CLG2050H ， 产 品 编 号 （ 机 号 ）

CLG2000ZLKT043290 的叉车享受留置权，无事实

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上述案例可见，司法实务中法官审理商事留置

权问题时，一般会审查“动产的占有与其债权”是

否具有牵连关系。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六十

二条 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企业之间留置的动产与

债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债务人以该债权不属于企

业持续经营中发生的债权为由请求债权人返还留

置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企业之间留置的动

产与债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债权人留置第三人的

财产，第三人请求债权人返还留置财产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也强调了商事留置权的牵连关系。 

因此，本文所述案例中乙公司对甲公司设备行

使留置权成立，乙公司应及时向甲公司管理人进行

破产债权申报并主张设备留置权优先受偿。 

二、 乙公司的留置权如何实现 

本案进入破产程序后，乙公司向甲公司管理人

申报服务费的破产债权及设备留置权。后经甲公司

管理人审核认定乙公司该笔债权属于有担保的破

产债权，乙公司有权就留置物优先受偿。 

《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

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可以通过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为债权人接受的担保，取回质物、留置物。前款

规定的债务清偿或者替代担保，在质物或者留置物

的价值低于被担保的债权额时，以该质物或者留置

物当时的市场价值为限。” 

根据破产法学界的观点，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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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v4.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NTk1ODc0ODk%3D?searchId=b167e9b1fca7442a86e582250e7d128e&index=1&q=%EF%BC%882021%EF%BC%89%E6%B2%AA02%E6%B0%91%E7%BB%887387%E5%8F%B7&module=
https://lawv4.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NTk1ODc0ODk%3D?searchId=b167e9b1fca7442a86e582250e7d128e&index=1&q=%EF%BC%882021%EF%BC%89%E6%B2%AA02%E6%B0%91%E7%BB%887387%E5%8F%B7&module=
https://lawv4.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NTk1ODc0ODk%3D?searchId=b167e9b1fca7442a86e582250e7d128e&index=1&q=%EF%BC%882021%EF%BC%89%E6%B2%AA02%E6%B0%91%E7%BB%887387%E5%8F%B7&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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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的条件，应该严格适用在留置物的收回上，

即“必须通过清偿债务或者提供为债权人接受的担

保，取回质物、留置物”。本案中，甲公司管理人应

直接适用《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七条通过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乙公司接受的担保形式，从乙公司处取回

留置物。 

当然，甲公司管理人也可选择不取回留置物，

而由乙公司就留置物拍卖、变卖所得优先受偿。 

三、 如果甲公司管理人未认定乙公司留置权，

乙公司如何主张权益 

本案中甲公司管理人最终认定了乙公司的留

置权。假使留置权未被认定，则乙公司可以提起破

产债权确认之诉，请求法院判令确认乙公司对甲公

司享有的债权属于担保债权，乙公司有权就留置财

产拍卖、变卖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乙公司在此期间如果继续

留置财产，应注意留置财产为可分物的，留置财产

的价值应当相当于债务的金额。若乙公司留置的财

产超出申报债权金额，则可能导致甲公司财产受到

损失，甲公司管理人可能会就此追究乙公司责任。

此外，乙公司作为留置权人还负有妥善保管留置财

产的义务，如果因乙公司保管不善致使留置财产毁

损、灭失的，甲公司管理人可就此要求乙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 

至于本案中乙公司行使了留置权之后，丙公司

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笔者将另著文章予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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